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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典的选择性执行研究隐含地假定政策执行过程是连续统一的整
体，难以解释政策执行阶段间的分离脱耦及由此形成的复杂的政策执行现象。
对食品安全监管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任务超载驱动的基层监管注意力再分配
重塑了政策执行阶段间的关系和选择性政策执行的模式。首先，任务超载驱动
了基层监管注意力从完成成本高的处罚阶段向成本低的检查阶段转移，并使本
应紧密关联的这两个监管阶段分离脱耦。其次，在这两个阶段中，监管部门不
再直接关注违规与否，而是分别根据监管事项与安全风险关联的强弱和上级督
办压力的大小重新分配监管注意力，相应采取既查且罚、查而不罚、不查但罚
和不查不罚四种执行策略，形成检查和处罚两阶段分离交叉的复合选择性执行
模式，整体弱化了基层政策执行与治理。通过挑战经典研究的隐含假定，论文
提炼出复合选择性执行的理论模型及其约束条件，呈现了基层任务超载的整体
后果，兼容诸多政策执行现象，并推进组织注意力分配的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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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与问题
中央集权制国家具有资源和权力向上集中与政策任务层层下压的特点（周

雪光，２０１１），国家治理效能最终要通过基层的积极履职来实现。监管国家建设
亦如是。在监管任务持续增长和治理资源逐级递减的双重压力下，基层任务严
重超载，即便采取编外用工的方式也未能改变（陈那波、黄伟民，２０２１；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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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２０１９；叶静，２０１６）。在已有文献中，加班加点、疲于奔命是基层工作的常
态（颜昌武、杨郑媛，２０２２）。

然而，我们对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实践的系统观察发现，即便是在任务最重
的年底，监管部门也呈现出一种闲适的工作状态。更进一步地，在基层政策执
行中，常规检查和发现问题后的立案处罚这两个本应紧密关联的监管阶段却互
相分离脱耦①。在此基础上，基层部门针对不同监管事项分别采取了既查且罚、
不查不罚、查而不罚，甚至不查但罚的策略。如何解释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这一
系列异常现象？

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为政策执行提供解释，蕴含了两大研究主题：某一类
政策的执行状况和不同类型政策的执行之间的关系。不同政策的执行间的取舍
是后一个研究主题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典型的是欧博文和李连江开创的选择性
政策执行研究（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这一主题的研究很好地捕捉到改革开放
后基层选择性执行加剧的现象，但它们隐含地假定政策执行过程是连续统一的
整体，难以解释本应紧密关联的政策执行阶段间的分离脱耦，以及由此形成的
复杂的政策执行现象。本文基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个案研究，对此进行解释。
通过挑战经典研究的隐含假定，论文提炼出复合选择性执行的理论模型及其约
束条件，呈现了基层任务超载的整体后果，兼容诸多政策执行现象，并推进组
织注意力分配的理论思路。

二、文献回顾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为什么政策执行力度各不相同？根

据方法论是结构主义还是个体主义，关键解释变量强调的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
式制度，可以把已有研究分为四类②。

第一类研究把政策主体视为一个结构，主要关注政府体制或治理模式等正
式制度的影响（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曹正汉，２０１１；冯仕政，２０１１；周雪光，
２０１１）。第二类研究仍把政策主体视为一个结构，但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影
响，强调宗族结构、宗教文化和地方风俗等因素的作用（Ｈｗａｎｇ，１９８７；崔晶，
２０２０ａ；周雪光，２０１９）。第三类研究把政策主体视为个体，主要关注非正式制
度的影响，强调政府上下级间的非正式沟通和政策对象的私人关系等非正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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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规范要求，监管检查要覆盖所有监管对象和所有监管事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
问题应该依法立案处罚。本文所说的“查”指的是发现问题前不针对特定对象的常规检查，
“罚”则指发现问题线索后针对特定对象的立案查处。

政策执行研究的文献数量庞大，难以穷尽。本文仅从方法论和关键解释变量交叉的
角度提出一个类型框架并列举部分文献，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该主题的研究。



作的作用（艾云，２０１１；李辉，２０２１；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第四类研究把政
策主体视为个体，把政策执行差异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府组织的激励偏差、能
力不足或者利益冲突等正式制度因素（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陈家建等，２０１３；贺
东航、孔繁斌，２０１１；黄冬娅，２０２０；刘鹏、刘志鹏，２０１４；张翔，２０２１）。

从问题结构的角度，以上四种解释路径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类。一类研究
主要关注某项政策的执行状况，即执行与否、力度差异和是否变通等；另一类
研究重点讨论不同类型政策的执行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政策的执行间的取舍
是后一类研究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典型的是选择性政策执行研究。欧博文和李
连江提出“选择性政策执行”这一经典概念，用以描述中国基层政府和官员积
极执行部分政策而不执行另一部分政策的现象（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基于对
基层实践的观察和提炼，他们借由激励强度和任务属性对选择性执行现象进行
刻画，认为基层官员倾向于选择性执行强激励（硬指标）和绩效易于测量（可
量化）的政策，而忽视弱激励（软指标）和绩效不易测量（不可量化）的政策
（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这与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组织注意力分配理论思路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 Ｍａｒｘ，２００１）不谋而合，成为选择
性政策执行研究的主要思路。

从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看，基于激励强度和任务属性的注意力
分配功能，这一主题的研究为选择性执行提供了两种相互补充的具体解释。第
一种解释强调激励强度的注意力分配功能，是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及其实证
研究的经典思路。它隐含地假定任务属性是给定的常量，因而强调激励强度的
注意力分配功能，认为激励强度的强化会造成代理人的注意力从绩效不易测量
的任务向绩效易于测量的任务转移，或从执行成本较高的任务向执行成本较低
的任务转移，由此造成选择性政策执行（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何艳玲等，２０１４；
赖诗攀，２０２０；杨爱平、余雁鸿，２０１２；周黎安，２００７）。第二种解释强调任务
属性的注意力分配功能，认为任务属性并不必然是常量，它的变化也可以重新
分配执行注意力，并造成选择性政策执行（黄扬、陈天祥，２０２２；赖诗攀、邱
文峥，２０２１）。

然而，选择性执行研究隐含地假定政策执行是连续统一的整体。这意味着
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整体，要么被执行要么不被执行；或者政策执行是一个连
续的过程，各执行阶段间紧密关联、前后相续。它们可以解释政策执行过程连
续统一时，执行部分政策而不执行另一部分政策的单重选择性执行，但难以解
释食品安全监管检查和处罚这两个本应紧密关联的阶段却相互分离，以及在此
基础上基层部门分别对不同监管事项采取既查且罚、不查不罚、查而不罚或不
查但罚的不同策略。对政策执行过程过度简化的假定，使选择性执行的已有文
献难以完全呈现基层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基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个
案观察，对以上复杂的政策执行现象进行解释，并与政策执行研究和多任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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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代理理论展开对话。

三、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任务超载
Ｙ乡地处我国沿海地区，隶属于Ａ省Ｚ市的Ｌ区，全乡有２ ６万余人，现辖

１０个行政村和１个社区。Ｙ乡市场监管所（后文简称“Ｙ所”）作为Ｌ区市场
监管局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辖区的工商、质检和食药三项监管职能。在我们的
观察期内，执法权从监管部门向乡镇转移的基层综合执法改革并未在Ｚ市推行，
基层监管部门仍然承担着从日常监管到立案处罚全过程的监管职能。截至２０２２
年３月，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Ｙ所的监管对象包括辖区的１３０家餐馆，１４家
单位食堂（包括９家学校食堂），１９６家食品流通环节的商家，１家小作坊，以
及大量食品摊贩和无证经营商贩。不同于市区繁华之地，该乡大部分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的规模都不大，这是Ｙ乡食品安全监管重要的情境特点。
２０２２年１月起，我们在Ｙ所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参与式观察并多次回访，其

间对该所日常监管和执法过程的参与式观察、对相关主体的访谈、取得的二手
资料构成了本研究的实证基础。论文采用多种资料来源和多阶段资料相互印证
等方法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例如，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和对监管规范性文
件的分析相互印证，来提炼基层部门监管注意力的再分配逻辑。又如，把检查
过程的注意力再分配过程分为对检查表的简化和实际检查过程的简化两个阶段，
通过这两个阶段资料的互相印证，总结检查阶段监管注意力再分配的逻辑。

（一）规范要求的巨大任务量
食品安全监管囊括了监管检查和立案处罚两大主要阶段。除了检查和处罚

等常规工作外，基层监管部门还需承担上级布置的诸多额外工作。
１ ． 日常检查
日常检查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性工作，强调的是要覆盖所有监管对象和

所有监管内容。２０１６年９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食品生产经营
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各属地监管单位对所有监管对象实行分等级、
全覆盖的监管。原则上，不同监管对象的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划分为Ａ到Ｄ ４个
等级，４个等级对应的监管对象每年分别至少检查１ － ４次。２０１７年７月，Ａ省
颁布施行《Ａ省食品安全条例》，同年９月制定了《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小餐饮、食品摊贩日常检查工作指南（试行）》，对辖区内食品安全监管的项目
和内容提出要求。这些要求集中体现在Ａ省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
中（后文简称“Ａ省检查表”）。

在Ａ省检查表中，餐饮监管涉及９大项３０项监管内容，食品流通监管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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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大项５３项监管内容，小作坊监管共有５大项２０项监管内容，食品摊贩监管
共有５大项１９项监管内容（见表１）。在观察期内，Ｙ所并未对辖区的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风险等级划分。为了直观地呈现Ｙ所一年应该完成的日常检查工
作量，本文以４个风险等级要求的监管次数的均值２ ５次作为规范要求的监管
次数，测算出Ｙ所一年日常检查的监管事项有２７５１０项①。这当中还不包括规模
小、分布散、监管难度大的食品摊贩和无证经营单位。基层食品日常监管任务
之重可见一斑。
２ ． 专项检查
专项检查、体系检查和飞行检查等是日常检查的补充，主要针对出问题概

率较大、后果较严重的监管对象和监管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专项检查。以
２０２１年为例，全年省局共要求开展１７项专项检查。其中，持续一年以上的专项
整治有７项，半年到一年的有３项，一个月以上半年以内的有４项，一个月以内
的有３项。期限较长的专项检查一般都会分阶段进行，例如食品生产环节“两
超一非”问题整治工作②，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分了三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是自查整改（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至５月３１日）；第二阶段是在企业
自查的基础上开展排查整治（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至８月３１日）；第三阶段是总结
提升（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要建立问题（整改）清单、制度清单和
成果清单，总结经验做法。如果专项检查被认定为不合格，就会被要求限期整
改，并择期回访。因此，专项检查经常需要“回头看”。专项检查时间跨度越
长，基层工作负担就越重。

除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专项检查外，省局还要求下属监管单位根据属地
食品安全风险情况自行开展额外的专项检查。Ｙ所所在的Ｌ区每年常规性布置
的专项检查，内容涵盖学校和单位食堂餐饮服务、重大节日前后景区周边餐饮
服务、进口水果、自制饮品、特殊食品、包装饮用水、食用植物油等。专项检
查虽不覆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但项目繁多，周期较长且多项往往同时开展，
其任务量和任务压力不亚于日常检查③。
３ ． 立案处罚
按照规范要求，在监管检查中发现的违规问题要依法立案查处。与常规检

查相比，立案查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除了调查取证以外，还需要经历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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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计算方法：把餐饮服务、食品流通和小作坊三类监管对象各自的生产经营单位数、
监管项目数和检查次数均值（２ ５）相乘，分别计算出三类监管对象的监管任务量，再把三
者相加得出总任务量。

“两超一非”问题指的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添加非食用物质的问题。
除了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外，市场监管所还承担着面向广大消费者和食品从业者广

泛开展法治、诚信、科普、警示教育等食品安全主题宣传和保健食品科普宣传等工作职责。



杂的处罚执行过程，其完成成本远高于检查过程。以罚款为例，处罚的执行环
节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成功说服处罚对象自觉缴纳罚款，另一种是处罚
对象拒绝缴纳罚款，提交法院强制执行。提交法院强制执行除了增加额外程序
外，很有可能罚款最终无法入库，考核时该案件就会被认定为未完成的工作。
这都带来额外的执行成本。处罚过程周期越长，所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的成本
就越高，监管人员的负担就越重。

在目前阶段，食品生产经营规范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如果严格按照法规来
检查，发现问题的概率很高，甚至很有可能同时发现一系列问题。这时要不要
立案查处呢？办一个案件所需要耗费的成本可能是检查成本的几十倍甚至几百
倍。如果严格依法查处，工作量可想而知。

“你要去查的话，都有问题。不要说小餐饮，即便是大型连锁餐饮，一
次也能查出好多问题。食材过期、环境卫生、生熟分开、垃圾处理等等都
是普遍问题，基本是一查一个准，一查查一堆。如果都立案查处的话，就
我们目前的人手，根本不可能。”（Ｙ所所长，访谈编号２０２２０１２８ＹＳＳＺ）
在繁重的常规工作之外，基层监管部门还需承担诸多额外工作。无论是市

局从上级职能部门大包大揽并分包或移交下来的工作（文宏、任子毅，２０２２），
还是属地乡镇各个方面的工作，Ｙ所都需要配合和参加。如果按照规范要求的
所有监管内容、规定的检查次数、全套规范流程、全覆盖地监管所有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加上额外的工作，Ｙ所的工作负担将无比繁重。那么，他们是否有
足够的人手来完成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呢？

（二）“捉襟见肘”的行政资源
机构和人员精简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特点。１９９８年的行政机构改革，

明确了定机构、定职能、定人员的“三定”原则。此后，基层干部只减不增或
不增不减。Ｙ所目前有工作人员５人，其中包括编外工作人员２人。２名编外工
作人员主要在乡政府的办事窗口工作，其他３人要完成该所承担的工商、质检
和食药三大领域的监管职能。以１ ／ ３来测算，该所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工
作人员只有１人。根据前文估算，仅食品安全日常检查，他们需要承担的工作
量就有２７５１０项监管事项。而且，日常检查只是常规监管工作的一部分，常规
监管工作也只是Ｙ所需要承担的工作量的一部分。

可见，相对于规范要求的巨大工作量，基层行政资源可谓捉襟见肘。这一落
差造成了严重的任务超载，使规范的食品安全监管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任务超载下基层部门闲适的工作状态
逻辑上讲，面对如此严重的任务超载，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势必要夜以

继日、加班加点，文献中描绘的负担过重、压力巨大应该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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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阶段性地参与上级发起的专项检查和抽查等工作外，
Ｙ所的日常工作鲜少是满负荷的。外出检查时，他们一天检查的商户一般只有
４ － ６家。２０１６年以来，每年查处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均不超过３件。在所里办
公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外出检查及办案的记录进行整理和存档。由于检查
的商家数量有限，查处的案件极少，文书档案整理工作仅需耗去他们日常上班
时间非常小的比例。所以，他们的整体工作状态是闲适的，即便是在任务最为
繁重的年关时期也是如此。

那么，任务严重超载的基层部门，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呢？

四、任务超载驱动的基层监管注意力再分配的过程
在任务严重超载的压力下，基层部门的注意力变得越发稀缺。在已有文献

中，基层部门常常采用编外用工的方式加以应对（陈那波、黄伟民，２０２１；颜
昌武，２０１９；叶静，２０１６）。Ｙ所也曾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雇用了２
名编外工作人员，但这远不足以缓解任务超载的压力。于是，通过监管注意力
的再分配来简化工作任务，成了他们应对任务超载的主要方式。食品安全监管
主要包括发现问题前的常规检查和发现问题后的立案处罚两个阶段。监管注意
力的再分配既体现在这两个阶段之间，也体现在每个阶段的内部，最终形成了
以“检查的缩减”和“处罚权的上交”为核心特点的监管注意力再分配模式。
表１呈现了这一过程的主要变化。

表１　 Ｙ所对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的简化
阶段 维度 监管对象 规范要求 简化后

对检查表
的简化 检查内容

餐饮服务 ３０项检查内容 １９项检查内容

流通食品 ５３项检查内容 ９项检查内容

小作坊 ２０项检查内容 ９项检查内容

食品摊贩 １９项检查内容 ９项检查内容

实际检查
过程的进
一步简化

检查内容 基层检查表的内容 与安全风险关联强的事项

检查对象 持证与未持证经营单位 部分持证经营单位

检查频率 按风险等级分别至少１ － ４次 安全风险低的一年一次，
安全风险高的一年两次

处罚阶段 违规必罚 只办上级督办的案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法规、检查表及实际监管过程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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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的缩减：安全风险决定检查阶段的注意力再分配
监管检查阶段的注意力分配主要涉及的是注意力覆盖的广度，关键在于覆

盖面。在监管检查中，Ｙ所的监管注意力再分配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对Ａ省检
查表的简化，二是实际检查过程的进一步简化。前一阶段的简化主要针对检查
的内容，后一阶段的简化涵盖了检查内容、检查对象和检查频率三个方面。影
响检查阶段监管注意力再分配的关键变量是监管事项与食品安全风险的关联。
１ ． 对Ａ省检查表的简化：忽视与安全风险关联较弱的内容
检查表是日常检查的依据，用于规范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活动。从检查表的

简化结果来看，与Ａ省检查表相比，Ｙ所的检查表在餐饮服务方面的检查内容
从３０项减少到了１９项；食品流通方面的检查内容从５３项减少到了９项；小作
坊和食品摊贩没有单独的检查表，适用食品流通环节的表格，专项检查亦如是。
与规范要求相比，Ｙ所检查表中的检查内容的总项目数从１２２项减少到了４６
项，减少了６２ ３０％。在实际监管活动开始之前，日常检查任务量就已经减少了
六成以上。那么，与Ａ省的检查表相比，Ｙ所的检查表到底简化了哪些内容呢？

食品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秩序监管和安全监管两大部分（冀玮，２０２０）。二
者的任务属性有所不同。安全监管的内容是与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
联的监管事项。秩序监管主要指向市场和生产经营的有序运转，不一定与民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联。

Ｙ所对餐饮服务检查表和对食品流通环节检查表的简化细节有所差异，但
呈现出同样的结构性特点。因此，我们以餐饮服务检查表的简化为例来呈现
这一过程。检查表内容的变化，主要包括对Ａ省检查表内容的保留、细化和
删减三种情况（见表２）。对比分析发现，Ｙ所的检查表重点关注人员环境卫
生、食材品质安全和责任追溯这三项与食品安全风险及其责任相关联的内容。
表２显示，Ｙ所对这三个方面内容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它们被保留下来，还体现
在它们分别有一部分内容被进一步细化。其中，食材安全品质方面主要细化
了防止食材在清洗和存储过程中被污染等内容，人员环境卫生方面主要细化
了防止蚊虫鼠害污染等内容，责任追溯方面主要细化了餐厨垃圾处理合同与
台账的内容。相较而言，Ａ省检查表被删减的内容主要是证件和安全资质展
示、经营场所与许可证是否一致等。它们不直接与食品安全风险关联，属于
秩序监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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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Ｙ所对Ａ省餐饮服务检查表的简化
内容维度 简化情况

安全
监管

食材
安全
品质

保留３项：食品添加剂五专管理；食品原料、半成品与成品分开盛放、贮存；食品
加工、贮存、陈列等设施设备运转正常并保持清洁
２项被细化为４项：未出售、使用过期、变质食物；食品原料分类分架，隔墙、离
地存放；清洗池分类；生熟容器等明显区分

人员
环境
卫生

保留８项：健康证明；安全培训记录；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操作专间符合卫生要
求；冷藏设施设备；洗手消毒设备；餐饮具清洗；消毒
１项被细化为３项：防蝇、防虫、防尘措施；地面洁净，无积水和油污，排水沟渠
通畅；无昆虫鼠害等
删减３项：烹饪场所配置排风设备，定期清洁；用水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卫
生间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清理

责任
追溯

保留３项：制定并落实食品安全相关制度；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事故处置
方案；原料采购索票索证，建立采购台账
１项被细化为２项：与餐厨垃圾收运者签订合同；建立餐厨垃圾处理台账

秩序
监管

保留１项：经营许可证合法有效
删减８项：经营事项与经营许可证一致；醒目位置公示经营许可证；监督检查结果
记录表公示符合要求；醒目位置公示量化等级标识；配备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标识
符合要求；运输、储存符合要求；饮具采购符合要求

资料来源：根据Ａ省检查表和Ｙ所检查表对照整理。

从检查表的变化可以看出，基层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是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以及确保出问题之后的责任可追溯。因此，他们主要保留甚至细化了食材安全
品质、人员环境卫生和责任追溯等安全监管的内容，删减了与食品安全风险关
联较弱的秩序监管的内容。
２ ． 从检查表到实际检查过程的简化：进一步聚焦安全风险
由于严重的任务超载，在实际检查过程中，基层部门并不会严格按照表格

项目逐一检查，而是把注意力进一步聚焦到与安全风险关联较强的监管事项。
在这一过程中简化了工作任务，也进一步突出了工作重点。

首先是检查内容的简化。与食品流通相比，餐饮服务属于终端环节，食品
直接入口食用。因此，Ｙ所针对餐饮服务环节的日常检查更为细致，重点关注
食品的安全卫生。而针对食品流通环节的检查更为抽象，主要关注产品资质文
书。但这些具体内容都指向同样的两个目标：人员环境卫生和食材安全品质。
与检查表相比，实际检查过程进一步突出了与食品安全风险直接关联的这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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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监管内容，而相对忽略了与责任追溯相关的内容。
其次是检查对象的简化。在日常监管中，Ｙ所重点关注的是安全风险较大的

经营单位，尤其是规模较大、人员相对密集、出问题容易造成大范围伤害的餐
饮服务单位（学校或单位的食堂、超市等）。而经营范围较小、规模不大的则不
作为重点检查的对象。

最后是检查频率的减少。按照规范要求，风险等级从Ａ到Ｄ ４个等级的监
管对象，每年应该分别至少检查１ － ４次，以实现监管的全覆盖。但Ｙ所的实际
检查频率远未能达到规范要求。他们并未正式地对监管对象进行风险等级划分，
而是根据实际的安全风险高低设定检查次数，对安全风险低的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基本上是一年一检，仅对安全风险高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再次检查。

可见，在检查阶段，基层部门的注意力再分配和任务取舍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在检查表中删减了与食品安全风险关联较弱的秩序监管的内容，继而在实
际检查过程中相对忽略了责任追溯的内容，最终聚焦到与食品安全风险直接关
联的食材安全品质和人员环境卫生两方面的内容。检查内容的删减和细化与实
际检查过程关注的重点相互印证，说明在监管检查阶段，任务超载下的基层监
管部门通过缩减检查的边界（包括检查内容、检查对象和检查频率）来大量简
化工作任务。这一阶段的监管注意力再分配，主要取决于监管事项本身的任务
属性，即与食品安全风险关联的强弱。

（二）处罚权上交：上级督办驱动立案处罚阶段的注意力再分配
如前所述，与监管检查相比，立案处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完成成本远

高于监管检查。立案处罚的过程需要基层部门注意力持续、深度的投入，也带
来了更大的压力。在严重任务超载的情况下，２０１５年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把常见违法事由的罚款下限由２０００元提升至５０００元、５万元和
１０万元不等。其中，情节较轻微的标签类违法的罚款下限提高到原来的２ ５倍，
情节较严重的超保质期或肉类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罚款下限提高到原来的２５倍或
５０倍。罚款额度的大幅提高造成违法处罚成本的飙升，处罚的执行变得异常困
难，极大地加剧了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任务超载的状况。因此，在监管过程中发
现问题后，Ｙ所往往选择查而不罚。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２１年每年查处的案件均不超过
３件，６年总共查处的案件只有１２件。

根据我们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对近几年查处的案件的分析，Ｙ所查处的案
件主要有四种来源：上级抽查抽检、被投诉、被举报和已经发生的食品安全问
题。这些案件涉及的监管事项，既有与食品安全风险直接关联的，也有与食品
安全风险没有直接关联的。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是基层监管所主动查处的，
而是由上级督办的。这里所说的上级督办，是指上级已经介入，或者该事项已
经或即将引发上级关注。如果基层部门不采取行动，就需要面对上级的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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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立案处罚呈现出运动式执行的特征。
食品安全监管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的任务完成成本原本就不同，处罚力度

的飙升更使这一差距进一步加大。在任务超载和处罚成本高昂的共同作用下，
基层部门仍会主动实施检查，但不再主动立案查处，只在面临上级督办压力的
情况下才会被动行使处罚权，由此形成了以“处罚权上交”为核心特征的监管
注意力再分配模式。这一模式说明，立案处罚不再是基层部门关注的焦点。在
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中，基层监管注意力明显地从处罚阶段向检查阶段转移了。

五、理论提炼：复合选择性执行及其逻辑
本部分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对个案进行理论提炼。
（一）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间的监管注意力转移与分离脱耦
按照规范要求，常规检查和立案处罚是监管过程中两个紧密关联的阶段。

常规检查发现的问题是案件的主要来源，是立案处罚的基础；立案处罚是常规
检查发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的监管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并非紧密关联的。在严重
任务超载的压力下，基层部门的监管注意力变得尤为稀缺，必须重新分配。处
罚成本的飙升造成了检查阶段和处罚阶段任务完成成本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
任务完成成本的变化具有重新分配组织注意力的功能（赖诗攀、邱文峥，２０２１）。
于是，在任务超载的驱动下，基层监管部门的注意力从完成成本较高的处罚阶段
向成本较低的检查阶段转移。这一注意力转移也改变了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之间
的关系，它们不再前后相续、紧密关联，变成了分离脱耦、相对独立的关系。

一方面，检查中发现了问题，并不必然带来立案处罚。基层部门往往采取
柔性督促而非立案处罚的方式来处理，查而不罚是常态。另一方面，立案处罚
不再由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驱动，而是由上级督办压力驱动，基层监管部门
不再主动办案。某些监管事项不是常规检查的重点内容，但却会因投诉、举报、
上级抽检等原因在上级督办压力的驱动下被直接立案处罚，不查但罚的监管事
项由此产生。

（二）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内部的监管注意力再分配与复合选择性执行
在食品监管中，常规检查的覆盖面主要体现基层部门注意力分配的广度，

立案处罚过程则体现了基层部门注意力投入的深度。在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彼
此分离脱耦的基础上，任务超载下的基层监管部门不再直接以是否违规为关注
焦点，而是在这两个阶段内部分别进行注意力的再分配，并相互交叉。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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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部门根据监管事项与食品安全风险的关联来收缩监管注意力的覆盖面①；另
一方面，基层部门不再主动办案，需要注意力深度投入的立案处罚主要由上级
督办的压力驱动②。这意味着，当组织注意力分配的广度和深度相互独立时，前
者主要由监管事项与食品安全风险关联的强弱这一任务属性决定，后者主要由
上级督办体现的组织激励强度决定。

由此，根据监管事项与安全风险关联的强弱和上级督办压力的大小，形成了
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交叉的复合选择性执行模式（见表３）。

表３　 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复合选择性执行模式

上级督办的压力 与安全风险的关联
强 弱

大 既查且罚
例如用工业盐制作食品

不查但罚
例如外包装夸大食品功能

小 查而不罚
例如后厨卫生问题

不查不罚
例如设施布局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针对与安全风险关联弱且上级督办压力小的监管事项，基层部门往往采取

不查不罚的监管策略。例如证件摆放或设施布局等秩序监管的问题，它们与食
品安全风险没有直接关联。虽然违规，但只要不被督办，基层部门往往会忽略。
仅这一项就让检查阶段的工作量减少了六成以上（见表１）。

与安全风险关联强但上级督办压力小的监管事项，基层部门往往采取查而
不罚的监管策略。例如后厨卫生等问题。它们与安全风险直接关联，是常规检
查的重点，但只要不被督办，基层部门仍不会立案处罚，往往选择进行柔性督
促。这是当地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的常态。

与安全风险关联弱但上级督办压力大的监管事项，基层部门往往采取不查
但罚的监管策略。例如，Ｙ所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查处的外包装夸大食品功能的案
件。它与安全风险不直接关联，不是常规检查的重点，但因投诉举报被上级督
办，最终该案件涉事方被立案处罚（罚款０ ５万元）。

与安全风险关联强且上级督办压力大的监管事项，基层部门往往采取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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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安全监管的正面绩效不容易衡量，其激励主要是基于安全风险及其后果的问责，
而非奖励（赖诗攀，２０１３）。在这一激励制度的塑造下，“基于风险的政府监管”逐渐在监管
实践中形成（刘鹏等，２０２４；孙志建，２０２２），安全风险也就成为影响检查阶段注意力再分配
的关键因素。

当基层任务严重超载时，为确保重点任务的执行，选择性问责成为上级的一种策略
性机制（张翔，２０２１）。在此压力下，基层往往只能选择性地执行那些“被选择的工作”
（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在本文的观察中，上级督办的事项就是那些“被选择的工作”，左右
处罚阶段的注意力再分配。



且罚的监管策略。例如，Ｙ所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１日查处的使用工业盐制作食品的案
件。它与安全风险直接关联，是常规检查的重点，而且因投诉举报被上级督办，
最终该案件涉事方被立案处罚（罚款３１万元）。

（三）复合选择性执行的理论模型及其约束条件
综上，本研究发现，任务超载驱动的监管注意力再分配，塑造了不同于经

典的单重选择性执行的复合选择性执行模式。这一监管注意力再分配过程包括
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注意力再分配发生在检查和处罚两个监管阶段之间。
在任务超载的驱动下，基层监管注意力不再均衡分布，而是选择性地从完成成
本高的处罚阶段向成本低的检查阶段聚焦，先查后罚、前后相续的规范要求随
之被打破，本应紧密关联的这两个监管阶段变得相互分离脱耦。第二个层次的
注意力再分配发生在检查和处罚两个监管阶段内部。在任务超载的进一步驱动
下，基层部门不再直接以是否违规为关注焦点，而是缩减检查的边界，将检查
阶段的注意力选择性聚焦与安全风险关联较强的监管事项，而忽视关联较弱的；
将“处罚权上交”，把处罚阶段的注意力选择性聚焦上级督办压力较大的监管事
项，而忽视督办压力较小的。

由此，在这两个阶段中，监管部门分别根据监管事项与安全风险关联的强
弱和上级督办压力的大小重新分配监管注意力，相应采取既查且罚、查而不罚、
不查但罚和不查不罚四种执行策略，形成检查和处罚两个阶段分离交叉的复合
选择性执行模式（见图１）。这一执行模式大量简化了规范要求的工作任务，整体
弱化了基层的政策执行与治理。因此，基层监管部门任务超载的压力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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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任务超载驱动的基层监管注意力再分配与复合选择性执行

复合选择性执行的理论模型建立在三个约束条件之上。第一是任务超载。
如果不存在任务超载，监管注意力的稀缺性就会减弱，监管任务就有可能按照
规范要求完成。此时，本文所说的基层监管注意力的再分配就不一定会发生。
第二是检查和处罚成本的差异化。处罚成本的飙升造成检查成本和处罚成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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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进一步拉大，是基层监管部门将“处罚权上交”，不再主动执法的原因。如
果处罚成本不高，跟检查成本相近，基层部门就仍有可能主动执法，处罚和检
查呈现“共变”趋势，两阶段分离交叉的复合选择性执行就不一定会发生。第
三是监管类职能的绩效不易被测量。监管类职能具有正面绩效不易测量的特点，
在不出事的情况下，任务执行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反之，如果是绩效易于测
量且面临强激励的政府职能，注意力再分配和任务简化的空间就比较小。这可
以解释基层部门忙闲不均的状况（杨华，２０２２）。个案研究追求的不是定量研究
强调的样本代表性，而是案例的典型性（王宁，２００８）。以上三点构成了复合选
择性执行模型的约束条件，也是本文个案所属的典型类型。一旦约束条件发生
变化，结果也将不同。当然，约束条件的厘清也使该模型不再局限于食品安全
监管领域，具备了一般化的可能。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挑战经典研究的隐含假定，本文提炼出复合选择性执行的理论模型及

其约束条件，对政策执行研究和组织注意力分配理论有所推进。
首先，这一模型推进了选择性政策执行研究。欧博文和李连江（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开拓的选择性政策执行研究，隐含地假定政策执行是连续统一的整
体，即政策Ａ的不同执行阶段间是紧密关联的，政策Ｂ亦如此。所以，选择性
执行是在政策Ａ和政策Ｂ之间进行，这就是经典的单重选择性政策执行模式。
本研究发现，政策执行过程并不必然是连续统一的整体，任务超载驱动的基层
监管注意力再分配会使检查和处罚这两个本应紧密关联的监管阶段相互分离脱
耦。当政策执行阶段之间不再紧密关联时，在任务超载的进一步驱动下，选择
性执行将变得更加复杂，它不再只是在政策Ａ和政策Ｂ之间进行，而是在政策
Ａ和政策Ｂ的不同执行阶段间交叉进行。对政策执行过程过度简化的假定，使
选择性执行的已有文献难以完全呈现基层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基于此，本
研究提炼出复合选择性执行模型及其约束条件，推进了选择性政策执行研究。

其次，这一模型兼容诸多政策执行现象。已有研究呈现了纷繁复杂甚至相
互矛盾的诸多政策执行现象，常让人眼花缭乱、难以把握。复合选择性执行理
论呈现了任务超载对基层政策执行与治理的整体影响。这一模型中，检查与否
和处罚与否交叉形成的四种执行策略的演化，兼容了不执行（不查不罚）、执行
中断（查而不罚）、完全执行（既查且罚），乃至跳跃式执行（不查但罚）和单
重选择性执行（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等诸多政策执行现象。这一模型也呈现了
基层政策执行中一种结构化的变通和波动，为理解变通执行（张翔，２０２１）、运
动式执行（崔晶，２０２０ｂ）、政策执行波动（陈家建、张琼文，２０１５；黄冬娅，
２０２０）等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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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模型丰富了组织注意力分配的理论思路。多任务委托－代理理
论强调激励设计的注意力分配功能（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
Ｍａｒｘ，２００１）。在这一理论思路中，任务属性（绩效可测性、执行成本等）和激
励强度（奖励或问责）可以共同塑造组织注意力的分配。但这一思路并未区分
注意力分配的广度与深度，未厘清任务属性和激励强度在其中的相对角色。

本研究发现，在注意力分配的广度（常规检查）和深度（立案处罚）相对
独立的情况下，前者主要受制于监管事项与安全风险的关联这一任务属性，而
后者主要取决于监管事项面临的上级督办压力这一激励强度。也就是说，任务
本身的轻重缓急可以左右基层部门注意力的覆盖与否，但其注意力的深度投入
仍需组织激励强度来驱动。这一发现有助于厘清组织注意力分配广度和深度的
各自逻辑，也即任务属性和激励强度在组织注意力分配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丰
富了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注意力分配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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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选择性执行：任务超载驱动的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注意力再分配的效应◆


